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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辦理「106 年度全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第 2 次業務觀摩暨第 4 次業務聯繫會議」 

(圖文/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李委蓁提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訂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及 24 日辦理「106 年度全國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第 2 次業務觀摩暨第 4 次業務聯繫會議」，邀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及地方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出席本會議，分享地方輔導諮商成果及業務交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邱乾國署長表示：學生輔導法提及，學校內校長、教師等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且為使學

校順利執行學生輔導工作，必要時得結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協助，使全體學生均可得到

良好、完善的輔導服務。 

本次會議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王麗斐教授分享以共好、互動、

自發為主軸之「生態合作取向介入性小團體之運作與效能展現」及邀請臺東縣大王國中王

中興校長分享，學校與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系統合作之經驗分享，就理論及實務上分享諮商

溝通之經驗及輔導技巧，使與會人員滿載知識能量，繼續為學生提供良好的輔導服務。 

教育部國教署學務校安組林良慶組長指出，為利各直轄市、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在業務推動上有相互學習的機會與經驗分享，因此辦理全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第 2 次業

務推動觀摩暨第 4 季業務聯繫會議，俾便各輔諮中心在組織、運作、人力、執行事項、督

導考核等各層面，充分交流，順利達成各項目標，展現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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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0 年各縣市依法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後，專業服務項目皆以倍數成長，專業服

務需求顯著提升、專業服務模式逐漸確立、諮商服務需求及特殊項目需求穩定成長、多元

經營符合區域差異等，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重要性顯而易見。藉此機會使來自各地的輔導

諮商中心代表可以學習不同地區的輔導案件類型及輔導技巧，並應用於實際輔導工作中。 


